附件1
许昌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法人离任、变更和注销审计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内容

选定一家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在签订合同后1年的时间内，对向我局申请法定代表人离任、变更的社会组织开展法定代表人进行任期内财务核算和专项审计，并向我局提供完整、详细、规范、真实的《审计报告书》，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同步出具《整改意见书》；对向我局申请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开展资产财务清算审计服务。
二、项目预算

5万元。
三、实施流程

1.项目实施方收到我局通知后于5个工作日内联系提交申请的社会组织，发送资料清单，向社会组织收取审计工作开展的相关资料。
2.项目实施方与提交申请的社会组织取得联系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收取、整理，组建审计工作小组，开始对该社会组织开展审计。
3.项目实施方自收到我局对提交申请的社会组织开展审计工作通知后30个自然日内，出具由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赋码的相应财务审计报告（有业务主管单位的一式三份，无业务主管单位的一式两份）和整改意见书并送至我局。

4.因项目实施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按期出具报告的，需提前函告我局说明情况并明确延迟期限，由我局商议后作出处理。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日起一年。

五、服务要求

1.必须保证其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立场，遵守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完成审计项目，确保审计结果客观、真实、公正、完整。

2.审计过程中要严格审查社会组织财务核算和管理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要求。
3.服务商要具备的能力包括：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主动发现社会组织是否存在重大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4.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承担受托审计业务，并实行回避原则。

5.审计业务期间，不得接受被审计组织及与委托事项有利害关系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不得收受或索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